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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表彰2009年度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“先进集体”和“先进个人”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团委，各大专院校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：

按照中宣部、中央文明办、教育部、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的统一部署，2009年度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已圆满结束。今年，我们坚持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核心，以“高扬爱国主义旗帜，投身科学发展实践”为主题，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、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为主线，引导青年学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在社会实践中得出正确的社会观察结论，真正实现了“受教育、长才干、做贡献”。

为了深化活动影响，总结经验成果，宣传先进典型，省委宣传部、省文明办、省教育厅、团省委、省学联决定对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团队、个人以及优秀组织单位进行评选。现将评选表彰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评选类别

(1)湖北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；(2)湖北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；(3)湖北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工作者；(4)湖北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;(5)“青春在沃·学见计划”优秀个人（由团省委与省联通负责评选）

　　二、评选条件

　　（一）优秀组织单位

　　1、工作紧扣主题，有组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工作计划。

　　2、有专门的经费保证。

　　3、建有一批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,有具有本校特色和符合当地实际的实践活动项目,活动的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广泛发动学生参与活动。

　　4、有10支以上集中组织的重点服务队。

　　5、有党政领导或团委教师带队。

　　6、活动成效显著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，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得到当地党政部门和群众的肯定。

　　7、有相关媒体报道。

　　（二）优秀团队

　　1、活动主题突出，形式新颖，在实践中取得突出成绩。

　　2、服务团（队）成员体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奉献的精神。

　　3、有活动日程和详细的活动记录，有当地党政部门的证明材料。

　　4、有2篇以上优秀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。

5、有相关媒体报道。

　　（三）优秀工作者

　　评选对象：服务团（队）指导老师、地方党政干部和团组织负责人。

　　评选要求：

　　1、认真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，圆满完成任务。

　　2、大力支持、主动配合服务团（队）的工作，为服务团（队）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　　（四）先进个人

　　1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体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协作的精神。

　　2、热心服务，甘于奉献，在活动中表现突出，受到广大群众好评。

　　3、有一篇优秀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和500-1000字的心得体会。

　　三、评选方法

　　（一）采取自下而上申报的方式，申报材料除需盖章的材料外,其它材料电子版即可。

　　（二）按表彰项目申报名额分配（见附件1）进行申报，各市（区）、院校可以申报优秀组织单位。

　　（三）团省委将联合各主办单位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进行评选。

　　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　　1、“湖北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单位”申报材料包括：目录、暑期社会实践安排（文件）、全校社会实践活动总结（含社会实践参与面、参与层次、参与人数、社会实践基地情况、社会实践队组队情况等）、实践地党政部门证明材料、申报表彰汇总表、活动期间编发的简报、新闻媒体及其它报道材料、典型活动的照片或复印件并配以文字说明及其它。

　　2、“湖北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”申报材料包括：目录、社会实践先进事迹材料、2-3篇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、优秀团队申报表、相关新闻报道及图片资料。

　　3、“湖北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工作者”申报材料包括：社会实践先进事迹材料，优秀工作者、先进个人申报表。

　　4、“湖北省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”申报材料包括：社会实践先进事迹材料、社会实践调查报告（总结）、优秀工作者、先进个人申报表。

　　五、其它事项

　　1、各地各高校要认真总结活动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探索新形式、新思路，推动社会实践活动广泛、深入、持久、健康地开展下去。

　　2、活动总结和表彰材料，请各高校团委、各市州团委学校部于10月12日前报至团省委学校部，并同时报送电子版总结材料（不少于1000字）、十张以上图片（要求清晰度较高、大小700K以上，图片内容要有代表性并附有文字说明）。

3、联系人：贺茂林、武建斌、韩文津。通讯地址：湖北省武昌水果湖东三路7号，邮政编码：430071。电话：027-87233566、87232535。电子邮箱：tswxxb05@163.com。 

附件：

　　1、2009年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表彰名额分配表；

　　2、2009年湖北省大中专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申报表彰汇总表；

　　3、2009年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申报表；

　　4、2009年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工作者、先进个人申报表。

  团 省 委 办 公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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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150份）
附件1：

2009年湖北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“三下乡”

社会实践活动表彰名额分配表
	市、州
	优秀

团队奖
	优秀工

作者奖
	先进

个人奖
	
	高 校
	优秀

团队奖
	优秀工

作者奖
	先进

个人奖

	武汉
	12
	6
	20
	
	武汉大学
	14
	11
	18

	黄石
	10
	5
	15
	
	华中科技大学
	14
	11
	18

	襄樊
	6
	3
	10
	
	华中师范大学
	11
	9
	16

	十堰
	11
	5
	16
	
	武汉理工大学
	12
	10
	17

	荆州
	11
	5
	16
	
	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
	11
	8
	14

	宜昌
	4
	2
	6
	
	华中农业大学
	12
	8
	14

	荆门
	4
	2
	6
	
	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	11
	8
	14

	鄂州
	2
	1
	3
	
	中南民族大学
	12
	8
	14

	黄冈
	8
	4
	12
	
	湖北大学
	11
	7
	13

	孝感
	6
	3
	10
	
	武汉科技大学
	11
	7
	13

	咸宁
	6
	3
	10
	
	三峡大学
	9
	5
	11

	随州
	2
	1
	3
	
	湖北工业大学
	9
	5
	10

	恩施
	6
	3
	10
	
	武汉工程大学
	9
	5
	10

	仙桃
	1
	1
	1
	
	湖北经济学院
	8
	5
	10

	潜江
	1
	1
	1
	
	武汉体育学院
	6
	4
	9

	省直团工委
	12
	6
	20
	
	武汉科技学院
	8
	5
	10

	
	
	
	
	
	武汉工业学院
	8
	5
	10

	
	
	
	
	
	湖北中医学院
	7
	4
	9

	
	
	
	
	
	武汉音乐学院
	4
	2
	5

	
	
	
	
	
	湖北美术学院
	4
	2
	5

	
	
	
	
	
	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	7
	4
	9

	
	
	
	
	
	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
	5
	3
	7

	
	
	
	
	
	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	2
	2
	4

	
	
	
	
	
	湖北开放职业学院
	1
	1
	2

	
	
	
	
	
	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
	2
	2
	4

	
	
	
	
	
	湖北广播电视大学
	1
	1
	2

	
	
	
	
	
	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
	1
	1
	2

	
	
	
	
	
	湖北青年职业学院
	1
	1
	2

	合计
	102
	51
	159
	
	合计
	211
	144
	272


（备注：各高校及市州均可申报活动优秀组织奖，由团省委联合相关单位根据各高校及市州工作情况予以表彰）

附件2：
2009年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
申报表彰汇总表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学校（市）
	申报奖项
	单位名称

	优秀组织奖
	

	优秀团队奖
	

	
	

	
	

	
	

	优秀工作者奖
	姓  名
	单位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先进个人奖
	姓  名
	参加的服务团队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注：本表由高校团委或团市委学校部填写并盖章。

附件3：

2009年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
优秀团队表彰申报表
学校名称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团队名称：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	重点团队组成
	指导老师
	

	
	团  长
	

	
	团  员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先进事迹：


	学校团委（或市、州
团委）意见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 年  月  日（盖章）


注：团长、团员登记格式为：***学院（系）***专业***级***（学历）生***（姓名）。
附件4：

2009年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
优秀工作者、先进个人表彰申报表
	姓    名
	
	性    别
	

	出身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所在单位及职务
	

	年级专业
	

	参加服务队
	

	先进事迹：

 

 
 

 
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月  日

	学校团委（或市州
团委）意见
	 

 

 

年  月  日（盖章）


注：1、先进事迹由个人填写；

2、申报优秀工作者不用填写“年级专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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